
事由：
近日， 53 岁的张蔷执意要在直

播间购买“茯苓”， 和儿子刘鹏起了

争执。 记者进入该直播间， 一名所谓

的“教授” 向观众推销茯苓， 称这款

茯苓和市面上的茯苓不同， “由外星

人研发， 药用价值极高， 还能治疗肾

病。” （5月 14日央广网）

百家讲：
商家以老年人为商品销售的群

体， 本无可厚非。 但夸大普通食品的

药用价值， 故意违反广告的真实性原

则， 或主播以自己名义或形象对商

品、 服务作推荐和证明， 都涉嫌违

法。

根据 《食品安全法》 第二条规

定， 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称

为食用农产品。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生

委员会公布的 《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

是中药材物质目录》， 茯苓属于药食

同源的产品。 “药食同源” 物质直接

作为商品销售的， 应当根据生产加工

企业及生产标准判定其商品性质， 依

据商品性质采取不同的广告标准。 商

品性质为食品， 广告宣传应以普通食

品广告发布标准为依据， 《广告法》

第十七条的规定， 不得涉及疾病治疗

功能， 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

销的商品与药品、 医疗器械相混淆的

用语。

因此， 网络平台要严肃规范商户

行为。 平台要尽一切可能， 切实履行

平台责任， 及时发现、 屏蔽、 处理直

播带货时对商品描述的违规行为， 使

网络经营走在合规运营、 合法监管的

路上。

监管部门对主播失范行为要严查

重罚。 在直播间， 主播有针对性地面

对消费群体， 夸大和虚假宣传， 收割

老年人流量， 实施营销诈骗， 情节严

重， 性质恶劣。 监管部门要责令网络

平台加强合规履职行为， 对照法律规

定， 对平台失职、 失察及主播的违法

行为予以查处， 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卞广春

事由：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饲养宠物

的人越来越多， 宠物网购、 配种等市

场持续升温。 与此同时， 宠物配种失

败感染、 商家出售带病宠物、 宠物伤

人等乱象也时常发生， 不仅伤害动

物、 损害消费者权益甚至危害他人人

身安全， 也严重影响到宠物市场的健

康发展。 （5月 14日 《法治日报》）

百家讲：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

规定：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

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但是， 能够证明损害是因

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现实生活中， 一些动物饲养人或

管理人疏于履行自身义务， 导致“宠

物扰邻” 事件不时发生， 给社会生活

带来困扰。 事实上， 动物饲养人或管

理人对其饲养的动物负有相应的管理

义务， 必须按照法律的有关规定及社

会公序良俗的要求饲养动物， 不得妨

碍他人的生活， 破坏左邻右舍的生活

安宁。

养宠乱象危害安全， 关键是要依

法治理“宠物扰邻”。 有关部门应树

立防控意识， 落实管理举措， 充分认

识到“宠物扰邻” 的危害性， 履行自

身职能， 加强综合治理； 同时出台一

系列管理、 处罚制度， 规范养宠行

为， 对造成人身伤害、 社会危害的宠

物主人， 实施教育、 处罚和依法追

责。 ———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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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20 日， 北京某

文化发展公司 （以下简称文化公

司） 作为 《你笑起来真好看》 音

乐作品著作权人， 发现温州某银

行在抖音平台账号中发布了一段

时长 170秒的职工趣味运动嘉年

华短视频， 并以 《你笑起来真好

看》 为背景音乐。 2022 年 7 月 8

日， 文化公司一纸诉状将温州某

银行起诉至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人民法院， 要求其删除案涉短视

频， 并赔偿经济损失 5 万元。

（5 月 12 日中国法院网）

近年来，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

发展， 音乐作为一种资源不可避

免地通过网络传播， 其版权问题

也为各方所重视。 音乐产业在数

字化、 大众化发展的驱使下， 版

权保护却面临前所未有的窘境，

表现在网络传播音乐盗版现象较

为严重， 网络音乐版权秩序比较

混乱， 严重损害了网络音乐产业

的健康发展。

音乐产品作为典型的信息产

品， 具有创作成本高、 复制成本

低等特性。 特别是数字网络技术

的发展， 互联网免费下载和盗版

链接等方式， 大大增加了盗版音

乐传播的便利， 使网络音乐版权

保护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国内

网络音乐平台的盈利模式， 包括

广告、 免费试听+高音质版本付

费、 社交音乐收费、 个性化音乐

推送服务收费、 线上线下演出等

几种， 但主要收入还是依靠广

告， 但效果并不理想。 因此， 借

助网络科技支撑， 为实现音乐作

品的版权价值， 必须加快形成音

乐产业新的商业模式， 积极探索

建立音乐版权产业新的业态。

在互联网时代， 保护音乐版

权， 重塑版权规则和竞争秩序，

需要加强版权保护司法行政执

法。 网络音乐产业的版权保护和

正版化， 从小处说是个产业问题，

从大的方面讲， 是互联网时代下国

家如何重塑责任和秩序的问题， 是

整个中国产业在互联网时代所面临

的问题。 这就需要重新恢复竞争秩

序， 通过保护产权、 保护版权来恢

复市场竞争和交易能力。 中国网络

音乐正版化要取得重大成果， 主要

依靠两大抓手， 即“技术手段 +

法律制度”。 通过技术手段， 实现

只有付费才能购买音乐的理想境

界； 通过法律制度， 对于未经许可

就用别人东西的行为进行惩罚， 二

者相互协调。

保护音乐版权现行制度构建主

要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行政途径，

一个是司法途径。 目前， 通过诉讼

的方式打击盗版， 往往会陷入另一

个困境： 官司打赢了， 但仍无法解

决竞争秩序恢复的问题。 而行政机

关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往往比司法途

径更有效率， 关键是加强行政执法

和司法之间的协调衔接。 靠“技术

+法治” 保护音乐版权， 才能把劣

币驱逐良币的竞争秩序扭转过来，

重新恢复音乐版权的稀缺性， 音乐

版权交易才有前景。 因为音乐版权

市场需要创作端提供更多优秀作品

作为支撑， 才能进入长久的良性发

展。

5 月 9 日， “满意消费长三

角” 专项行动现场会在浙江武义

召开。 记者在会上获悉， 2022

年三省一市累计培育放心消费单

位 34 万家， 无理由退货承诺单

位 33 万家。 今年， 三省一市将

制定出台 《长三角地区线下异地

异店无理由退换货服务指引》，

培育异地异店退换货单位 500 家

以上。 （5 月 12 日 《中国消费

者报》）

从线上无理由退货到线下无

理由退货， 从本地店无理由退换

货到异地异店无理由退换货， 从

企业的自发行动到监管部门培育

推动， 参与无理由退换货的市场

主体越来越多， 消费者可以行使

“后悔权” 的消费场景不断拓展，

消费范围不断扩大。 长三角三省

一市瞄准消费者的维权需求， 顺

应企业的创新意愿， 因势利导，

用政策和服务机制探索区域维权

一体化体系建设， 持续支持引导

企业积极参与线下异地异店退换

货承诺行动， 优化区域消费环

境， 可助力消费维权再“减负”、

再升级。

所谓异地异店无理由退换

货， 是指本着政府倡导、 企业自

愿、 承诺即受约束的原则， 由同

品牌连锁店、 工厂直营实体店或

相关商场、 超市等企业针对同一

品牌的同一产品作出异地异店无

理由退换货的服务承诺， 消费者

在区域内 A 地某店购买某品牌

商品后， 可在一定期限内选择到

B地另一家店无理由退换货 （商品

应当完好）。 尽管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等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规定线

下异地异店无理由退换货这种“消

费后悔权” 模式， 但法律尊重经营

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约定， 如果企业

向消费者作出异地异店无理由退换

货的承诺， 消费者也接受企业的承

诺， 双方之间的约定就产生了法律

效力和约束力。

近期， 民众异地旅游、 异地出

行、 异地消费的热度日益回升， 而

在异地购物模式中， 消费者购买商

品后， 即便“后悔”， 也不便于行

使“后悔权”， 毕竟在两地之间来

来回回要消耗一定的交通、 时间等

成本， 比较费事， 也比较麻烦。 因

此， 有不少消费者放弃了异地“后

悔权”。 在异地异店无理由退换货

模式中， 企业利用内部调剂方式或

协作配合方式“多跑路”， 就能换

来消费者维权“少跑路”， 以此降

低消费者的“后悔” 成本， 提高消

费者的“后悔” 效率， 减轻消费者

的维权负担， 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多

方便。 这一模式可以优化消费者的

异地消费体验， 缓解消费者异地购

物的后顾之忧， 增加消费者异地购

物的放心指数， 对于促进异地消

费、 拉动内需、 活跃市场具有积极

意义。

异地异店无理由退换货可谓升

级版的“后悔药”， 丰富了消费者

的“后悔” 选择， 强化了消费者的

“后悔权” 功能。 长三角三省一市

积极培育异地异店无理由退换货模

式， 带了一个好头， 提供了区域消

费维权合作样板。

北京某科技公司与其新入职

员工约定的试用期为 3个月， 但

是试用期满后， 公司却一直未办

转正手续并继续向其发放工资。

合同到期后， 该员工以违法“延

长试用期” 为由， 将公司起诉至

法院并要求赔偿 30 万元。 经过

法院一审、 二审， 最终法院判决

公司赔付员工 22.5 万元。 （5 月

14 日每日经济新闻）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劳动

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

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 劳

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

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 三

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

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

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

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虽然有部

分省份以及地区支持“特殊情

况” 下的试用期的顺延、 中止

等情形， 但一般并不建议延长

试用期， 更不能反复试用劳动

者。 而这起案件中， 也并没有

“特殊情况”， 在约定的试用期

三个月到期后， 劳动关系又存续

了十个月之久， 公司却一直未办

理转正手续并继续向员工发放工

资。 涉事公司严重违反了相关法

律法规。

涉事公司“延长试用期” 被

判赔偿 22.5 万元， 这是咎由自

取， 也给广大用人单位敲响了警

钟。 用人单位应尊重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 不要滥用试用期， 广大

劳动者也要增强法律意识和维权

意识， 对侵犯自身合法权益的行

为要勇于斗争， 要敢于拿起法律

武器维权。

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

考察期， 具有合理性， 但用人单位

不能滥用试用期， 试用期内劳动者

的劳动权益也要得到保护， 用人单

位不能利用试用期随意辞人或以

“延长试用期” 等招数来肆意损害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在试用期内，

劳动者应享有正式劳动合同存续期

间所应享有的全部权利， 不能让劳

动者成了用人单位“随用随弃” 的

廉价劳动力。

劳动者在利益博弈中处于弱势

地位， 用人单位用工制度不完善，

让试用期成了劳动者屡屡深陷其中

的“权益泥潭”。 对此， 相关部门

要引导用人单位构建完善的用工制

度， 对用人单位加强监督， 督促用

人单位履行好在试用期内应承担的

责任和义务。 同时， 还要降低劳动

者的维权成本， 畅通劳动者的维权

渠道， 加大劳动者权益普法宣传，

增强劳动者的博弈能力， 才能让不

良企业有所忌惮。

试用期不能成为“白用期”

“无期”， 更不能成为劳动者权益保

护的盲区， 也不能成为用人单位胡

作非为的挡箭牌， 要避免试用期被

滥用。 劳动者不是可以随意“试完

不用” 的“临时工”， 劳动者在试

用期内的劳动权益也应得到法律的

保护。

!" 读者呼声 2023 年 5 月 16 日 星期二

试用期岂能成为“白用期”

异地异店无理由退换货为消费维权“减负”

互联网时代，音乐版权保护需要法治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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